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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辦理情形」書面審查結果

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一、行政與

運作(22%) 
(一)學校依法

訂定特殊教

育方案(5%)

1.學校經校內行政程序通

過特殊教育方案內容且

符合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與服務需求(5 分)

1. 已訂有特殊教育方案，經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特殊

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修正

通過，並附有會議紀錄及

簽到單。

2. 特殊教育方案載明法定 8
項內容。

(二)學校成立

特殊教育推

行 委 員 會

(5%) 

1.學校成立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並依法定期召

開會議(5 分)

1. 訂有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設置要點，成立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委員代表包

括一級主管、主任、身心障

礙學生、家長、特殊教育專

家學者，並由校長擔任召

集人。

2. 每學期召開 1 次會議，分

別為 110 年 5 月 13 日及

110 年 11 月 16 日，附有

會議紀錄及簽到單。

(三)專責單位

與人員進用

(7%) 

1.專責單位輔導人員專職

身心障礙教育有關事項

(4 分)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5 人，訂

有工作職掌，專辦特殊教育

相關業務。

2.專責單位輔導人員參加

36 小時以上之特殊教育

相關專業知能研習，其

中包括中央主管機關辦

理之輔導人員知能研習

課程 18 小時(3 分)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 5 人，110
年度每人參加研習之時數均

達 36 小時以上，研習時數比

率達 100％。 

(四 ) 協助鑑

定與申訴管

道(5%) 

1.學校主動或依申請發掘

具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

(1 分)

透過「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

網」、身心障礙學生學雜費減

免、身心障礙學生單獨招生、

系務會議宣導等管道，主動

發掘潛在有特殊教育需求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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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2.學校協助身心障礙學生

申請鑑定等相關事項(2
分)

學校依規定期程協助身心障

礙學生申請鑑定等事務。

3.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申訴

服務(2 分)
訂有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

法，明定遇特教生申訴案件

時，應另增聘至少二名與特

殊教育需求情況相關之特殊

教育學者專家、專業人員或

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擔任

委員。

二、學習與

輔導(30%) 
(一)依法訂定

個別化支持

計畫(ISP)
(13%) 

1.學校為每位身心障礙學

生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ISP)(3 分)

身心障礙學生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有 113 名，110 學年

度第 1 學期計有 134 名，個

別化支持計畫完成率 100％。 

2.個別化支持計畫 ISP 內

容符合特殊教育法施行

細則第 12 條規定(4 分)

1. 個別化支持計畫內容分為

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基

本資料與能力描述、第二

部分為特殊教育支持服務

策略、第三部分為轉銜服

務，內容符合特殊教育施

行細則第 12 條規定。

2. 個別化支持計畫針對不同

障礙類別、學生需求及服

務之提供，宜力求一致性。 
3.ISP 之訂定符合特殊教

育法第 30-1 條規定且訂

定時程適當，每學期至

少檢討 1 次(6 分)

1. 每學期初召開個別化支持

計畫會議，視學生需求邀

集相關教學人員或家長參

與會議。

2. 期中召開檢討會議，檢視

服務狀況及調整策略。

3. 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部分

場次僅學生與輔導人員出

席，應邀請導師、學系相關

人員及家長等參加討論。

另，對於隱性輕度障礙學

生的需求宜有較仔細的評

估及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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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二)建立課業

輔導需求之

評估與審查

機制(7%)

1.針對身心障礙學生課業

輔導，建立申請、評估與

審查機制(4 分)

1. 學校訂定課業輔導申請流

程、申請表及審查機制，並

製作課業輔導服務相關紀

錄。

2. 經徵詢授課教師意見，瞭

解身心障礙學生課堂參與

情形與學生障礙限制，評

估需求後媒合課輔人員，

提供適性課業輔導。

3. 可考量制定資源教室身心

障礙學生申請課業輔導及

助理人員協助等相關實施

要點。

2.依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差

異，提供合宜時數比例

與課輔方式(3 分)

1. 學校依據不同障礙類別學

生的能力與學習需求，提

供多元的課業輔導時數，

並有課業輔導成效檢核紀

錄資料。

2. 參與課輔學生的比率宜再

提升。

(三)提供適當

轉介或諮詢

服務(3%)

1.針對個案，學校有詳細

之輔導紀錄及各項諮詢

或轉介資料完整(3 分)

學校有具體針對個案之輔

導、諮詢、轉介的紀錄與佐證

資料。

(四)辦理相關

輔導活動，定

期檢討成效

或進行滿意

度調查(7%)

1.為身心障礙學生辦理各

項生涯與就業轉銜輔導

相關活動(4 分)

1. 能為身心障礙學生辦理轉

銜座談、生涯探索、就業準

備與個別化轉銜會議等活

動。

2. 個別化轉銜會議或就業轉

銜會議，宜儘量邀請家長

參與。

2.學校每年均針對身心障

礙學生輔導與服務活動

等工作，進行成效檢討

或滿意度調查(3 分)

能針對身心障礙學生輔導與

服務活動、助理人員、課業輔

導及輔具服務等進行滿意度

調查及成效分析檢討，作為

後續活動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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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三、支持與

服務(23%) 
(一)考試服務

與就學費用

優待(5%)

1.能提供相關考試服務措

施(2 分)
1. 學校於單獨招生簡章載明

提供身心障礙者之考試服

務措施。

2. 能依學生需求調整評量方

式，並提供適宜之考試服

務措施。

2.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申請

就學費用減免及獎助學

金，並分析其實施成效(3
分)

1. 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就

學費用減免、獎學金及補

助金。

2. 統計並分析領取獎補助金

學生之障礙類別、障礙程

度、就讀科系所與班級排

名。

(二)提供身心

障礙學生教

育輔具、適性

教材與人力

協助(6%)

1.協助申請教育輔助器材

(輔具)、適性教材(如點

字、放大字體、有聲書籍

等) 或依學生需求提供

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學習

及生活所必需之人力協

助(4 分)

1. 能評估學生之需求，協助

申請教育輔助器材，及提

供在校學習及生活所必需

之人力協助。

2. 辦理助理人員訓練課程，

並針對辦理成效進行分析

與檢討。

2.學校定期檢視服務辦理

情形，並檢討實施成效(2
分)

定期檢視輔具使用狀況與服

務辦理情形，並檢討相關服

務實施之成效。

(三)身心障礙

學生生涯探

索及轉銜服

務(12%) 

1.符合各教育階段身心障

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

辦法相關規定辦理(8分)

1. 依規定於學生畢業當學年

度上學期召開個別轉銜會

議，邀請勞政機關就業服

務員與會。

2. 能為學生訂定個別生涯轉

銜計畫，並提供必要之支

持服務。

2.學生畢業後，持續追蹤

輔導 6 個月(4 分)
1. 學校依規定辦理畢業學生

轉銜作業且完整填報相關

資料。

2. 學校於學生畢業後，持續

追蹤輔導 6 個月，並建置

追蹤紀錄等，相關資訊完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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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四、經費與

設施(25%) 
(一)學校編列

足夠特殊教

育經費，適當

運用與執行

經費(9%)

1.輔導人員所需經費，學

校編列 10%以上之自籌

款(3 分)

學校編列輔導人員所需經

費，自籌款達 10％。 

2.訂有考核及獎勵機制並

支付相關人事費用(3分)
1. 學校依「長榮大學專案計

畫工作人員工作酬金支給

原則」與「職員工考核獎懲

辦法」敘薪與考核。

2. 建議學校另訂輔導人員之

考核項目及內容，以作為

考核與獎勵之依據。

3.學校申請教育部補助大

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

障礙學生經費工作計畫

之執行情形及成效分析

(3 分)

當年度經費執行率達 80％以

上，並提供執行成果與成效

分析。

(二)專屬空間

提供設備以

其管理機制

(8%) 

1.專屬空間 (如：資源教

室)，配置身心障礙學生

所需之相關設施及設備

(4 分)

學校配置資源教室專屬空

間，並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所

需之相關設施及設備。

2.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各項

服務或器材借用之管理

機制、借用紀錄及滿意

度分析(4 分)

1. 資源教室提供身心障礙學

生各項服務及器材，並訂

定借用管理規定及維護機

制。

2. 能詳細紀錄器材借用情

形，辦理滿意度調查並針

對滿意度調查結果進行分

析，作為後續改善之參考。 

(三)營造無障

礙校園環境

(8%) 

1.學校網站介紹校園內無

障礙設施及通路並標示

所在位置，且獲得無障

礙標章(4 分)

1. 在總務處、諮商中心／資

源教室等網頁，均可找到

校園無障礙設施及通路地

圖，以圖示標示無障礙設

施位置。

2. 學校網站未取得無障礙標

章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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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2.學校無障礙設施全部合

格，或已擬定整體改善

計畫，並於清查系統中

填報 (4 分)

校園無障礙設施管理平臺填

報資料正常、且有更新資料，

並於平臺登錄長期改善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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